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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0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创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7－105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投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投资标的名称：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样板工程 PPP 项目。 

 投资金额和比例：项目总投资约 12.7 亿元；公司拟与庆阳市海绵城市建

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庆阳海绵城市投资公司”）、中铁二

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铁二十一局”）、华龙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龙证券”）合资设立项目公司，项目公司名称为

“庆阳海绵城市样板项目建设有限公司”（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，

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，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

作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5,401.84 万元，其中公司股本出资人民币

355.63 万元，持有其 1.4%股权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建设期延误风险。 

 

一、项目概述 

2017 年 6 月 20 日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铁二十

一局（牵头人）、华龙证券组成联合体，中标本项目。 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庆阳

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样板工程 PPP 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以 PPP（政府和社会

资本合作）方式参与投资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样板工程 PPP 项目（以下简

称“本项目”或“项目”），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12.7 亿元。公司拟参与设立项目

公司,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。 

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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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二、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甘肃省庆阳市镇原东路（含地下管廊）、宁县东路、正

宁东路、安化东路（含地下管廊）、马莲河大道（含地下管廊）等 5 条新建海绵

道路。本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人民币 12.7 亿元。 

本项目的合作期限暂定为“20 个月+20 年”，即项目整体建设期不超过 20

个月，整体运营期为 20 年；由庆阳市政府向项目公司支付资产可用性服务费与

运营维护服务费。 

（二）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

本项目联合体为公司、中铁二十一局（牵头人）和华龙证券。公司将与庆阳

海绵城市投资公司、中铁二十一局和华龙证券共同设立项目公司，负责本项目的

投融资、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。 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5,401.84 万元，各方股东出资方式为现金，各

方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详见下表。 

股东出资金额与比例 

股东名称 
出资金额 

（万元人民币） 
持股比例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355.63 1.40% 

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889.06 3.50% 

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,536.60 65.10% 

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7,620.55 30.00% 

合计 25,401.84 100% 

 

三、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：地址：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朔州西

路 7 号，联系人：黄正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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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：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

注册地址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朔州西路 7 号建设大厦，为市属国有独资企业，

公司法人秦晓宏，注册资本本人民币 2 亿元，主要从事海绵、管廊城市及其配套

设施一体化投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管理等工作。 

（三）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：成立时间：1956 年 3 月 1 日；注册资本：

人民币 18.8 亿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孟广顺；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

西路 921 号；经营范围：铁路综合性工程、房屋建筑、公路、市政、隧道、桥梁

等工程施工；通信、电力线路及设备的安装、水利水电、火电、港口、矿山综合

性工程、城市轨道、机场、大型土石方、石油化工工程施工、装饰装修工程、信

号、电气化工程、房地产业（以上凭资质经营）；建材的生产和销售，砼构件、

水泥制品制造和销售；专业技术服务、科学技术交流和推广服务业；租赁和商务

服务业；仓储；铁路铺轨架梁、环保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；工程勘测设计；

建筑材料试验与工程检测；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；境外铁路、桥梁、隧道、房屋

建筑、水利水电、市政公用及通信信号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施工；上述境外

工程所需的设备、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；商业

批发和零售；工程造价咨询，工程招投标代理；普通货运（仅限分支机构经营）；

铁路运营及设施的管理和养护；轨道交通运营及设施的管理和维护；铁路设备的

研发；地质灾害勘察、设计、评估；工程建设咨询服务、技术咨询、论证及成果

转让、测量、检测、监测。股东情况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%股权。 

（四）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成立时间：2001 年 5 月 18 日；注册资本：

63.26 亿元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李晓安；注册地址：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

号兰州财富中心 21 楼；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、证券投资咨询、证券承销与保荐、

财务顾问、证券自营、证券资产管理、融资融券、代销金融产品、直接投资、证

券投资基金代销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等。股东情况：甘肃金融控股集

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6.18%股权；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7.9%

股权；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.32%股权；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.03%股权；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.94%

股权；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.58%股权；酒泉钢铁（集团）

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2.58%股权；实际控制人：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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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委员会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  

（一）协议签署：由庆阳市政府授权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（甲方）

和公司、中铁二十一局和华龙证券（联合体各方合称“乙方”）签署《庆阳市海

绵城市建设试点样板工程 PPP 项目合同》。 

1、项目建设内容：包括甘肃省庆阳市镇原东路（含地下管廊）、宁县东路、

正宁东路、安化东路（含地下管廊）、马莲河大道（含地下管廊）等 5 条新建海

绵道路。 

2、特许经营权：项目公司负责进行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及移交

等工作，享有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和管理本项目的权利，享有对地下综合管

廊等相关设施的特许经营权益。 

3、付费机制：政府付费。本项目采用资产可用性服务费与运营服务费相结

合的付费方式，其中资产可用性付费是指政府依据项目公司所提供的项目设施是

否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和要求来付费；运营服务费是指政府依据运营期间项目公

司所提供的运营维护质量付费。 

4、工程建设周期：本项目的整体建设期不超过 20 个月。 

5、协议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法人印章

后生效。 

（二）协议签署：由庆阳海绵城市投资公司（甲方）与公司、中铁二十一局

和华龙证券（联合体各方合称“乙方”）签署《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样板工

程 PPP 项目合资经营协议》。 

1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5,401.84 万元。其中，甲方认缴出资人民币

7,620.55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30%；乙方认缴出资人民币 17,781.29 万元，

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70%。甲乙双方全部注册资本根据项目进度和融资需要，

按出资比例在建设期内逐步实缴到位。 

2、出资方式：现金出资。 

3、协议生效条件：甲、乙双方之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并

加盖公章，且双方有权机构批准签订本协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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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庆阳市是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城市，参与该项目的投资是公司继投资固

原市海绵城市后，在西北部地区参与投资的第二个海绵城市项目。投资本项目符

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本次投资使得公司进入甘肃省水务与生态环境市场，扩大公

司在全国的市场版图，对公司今后开拓甘肃省市场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 

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公司取得本项目后，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。 

 

六、项目的风险分析 

建设期延误风险：根据招标文件，本项目的建设期不得超过 20 个月，因而

存在因拆迁等原因导致项目延期交付的风险。 

解决方案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把握建设进度，提前预判建设延误风险，

避免出现建设期延误的可能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 

 

 报备文件：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


